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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或對其設備為設定負擔，始需依法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至其所屬醫院相關支出之

審核，係由醫療法人董事會依其職權訂定相關審核機制，經董事會同意後為之，惟醫療

法人每年均需依醫療法第 34 條規定向本部申報經會計師依法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本部

並聘請財會專家審查後，將財務報告併同審查意見公開於本部網站供社會大眾監督。 

(三)至本部所屬醫院逾百萬元醫療儀器採購，皆需經過部訂程序逐一審查，善盡應有之監督

職責，避免購入不符院方實際臨床需求或醫院長遠發展需求之醫療儀器。 

二、關於自費醫療部分： 

(一)查醫療法第 21 條規定：「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之。」同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收費項

目收費。」，合先敘明。 

(二)為建立直轄市、縣市衛生局核定醫療費用收費標準及管理之一致性作業規範，本部於 102

年 5 月 6 日以衛署醫字第 1020270162 號函頒「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作業參考原則」，

對於自費醫療費用收費標準之核定，訂定原則如下： 

1.非屬健保給付規定項目（自費項目）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衡酌醫用者意

見、成本分析、市場行情與醫療設施水準等因素，依審查作業程序據以核定並公告辦

理。 

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本參考原則，擬訂審查作業程序，提送該直轄市、縣

（市）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公告周知所轄醫療機構。 

3.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醫療費用時，至少各應有法學專家及社會人士之委員一人以上出

席。必要時，得邀請相關醫用消費者或病友代表、學者專家列席表示意見。 

三、鑒於醫療科技快速發展，醫療儀器推陳出新，各醫院為追求更好醫療品質而採購高價儀器，醫

師應基於醫療專業及倫理，提供病人有不同選擇治療疾病之方式，以病人是否適合、需要使

用為優先考量，且醫療器材之使用需符合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可之適應症範圍。 

（九十二）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茶葉殘留農藥及加強稽查手搖杯飲料

店一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7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9-276） 

盧委員就茶葉殘留農藥及加強稽查手搖杯飲料店一案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 

一、為維護民眾食用市售農產品的安全，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歷年來持續執行市售農產品殘留農藥

之監測，對於茶葉、手搖飲料店的食品安全亦列入監測中，並持續加強抽驗。103 年度抽驗茶

類產品 90 件，進行 252 項殘留農藥檢驗（103 年 7 月 3 日再新增檢驗品項至 310 項），結果

有 87 件符合規定，合格率為 96.7%；不合格產品均立即通知抽驗衛生局追查來源，依法進行

後續處理。 

二、104 年度已規劃專案，將針對直轄市內連鎖飲料業總公司或中央廚房所使用之茶葉、食品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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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原料及現場環境進行稽查。因應本次事件，於 4 月份啟動「市售連鎖手搖飲料業者稽查

專案」，稽查重點為連鎖手搖飲料業者製售茶葉或花茶類飲品之原料來源資訊，包括原料來

源、進口產地、原料標示等，並抽樣檢驗農藥殘留是否合乎規定。 

（九十三）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近桃園機場捷運施工嚴重落後，測試

狀況頻頻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6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9-263） 

吳委員針對桃園機場捷運施工嚴重落後，測試狀況頻頻乙案提出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

下： 

一、桃園機場捷運計畫之系統整合測試已於去（103）年 1 月自南段分區（A17-A21 站）陸續展開

，雖未能於今（104）年 3 月底完成，但持續執行並檢測出各項待改善問題，且已掌握原因並

除錯調整中。目前將優先完成系統整合測試，及進行後續營運前運轉測試，以符合法令於通

車前對系統之安全穩定要求標準。有關測試期間發生之軌道電路誤佔據、號誌通訊不良及轉

轍器異常等問題，目前經由分析已掌握原因，故障情形已大幅改善，並持續以實車進行測試

中。 

二、捷運系統測試之主要目的為發現及解決問題，測試期間所發現之所有問題，本部高鐵局平時即

已會同顧問、廠商、營運單位等，積極處理及改善，仍以 104 年 12 月底達成通車目標邁進。

系統穩定及安全無虞為本計畫之最高準則，高鐵局在此前提下，除積極趲趕完成測試外，並

與桃園捷運公司攜手合作、共同努力，俾於今年年底提供國人及國外旅客安全、穩定及便捷

的捷運服務。 

（九十四）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國內旅遊收費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7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9-274） 

林委員就國內旅遊收費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經查我國觀光施政方針，主要朝向營造友善之旅遊環境，吸引外國人士來臺旅遊。就風景據點

而言，除於硬體建設進行改善外，提供相關軟體及服務，並提供相關獎勵或補貼措施以刺激

消費，帶動觀光產業發展。有關國人國內旅遊收費問題妥為規劃一節，本部觀光局所屬各管

理處已就現場旅遊特性、市場條件及聯外交通等因素整體考量，以「封閉型據點」進行收費

，所新增之費用，係作為維護遊憩資源、加強環境清潔、據點軟硬體設施之更新等，以達到

充實國庫收入與增加管理效能，促使政府、業者及使用者三贏的目的，未來觀光局將持續檢

討新增收費景區據點相關事宜。 

二、另本國民眾及外國旅客分層差別收費一節，經查故宮博物院已採取本國民眾和外國旅客差別收


